
附件2
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校本课程开发使用情况调查表
填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课程名称
	使用年级
	使用人数
	是否被评为区“百门优秀校本课程”
	其他需说明的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填表说明：校本课程，是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教学需要，由学校、教研组或教师个人编制、实施和评价的课程，原则上要求每所学校都必须开发并使用校本课程；但是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是两个概念，按照教育部颁布的《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要求，“教材的编写、审定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行政部门两级管理”，“编写教材事先须经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后才能在中小学使用”。

